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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生源控股有限公司举报管理制度 
（2022 年 3月 18日，经本集团董事会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公司、股东合法权益和正当利益，加强举报事项管理，根

据香港联交所《企业管治守則》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本管理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指的「举报」是指员工及相关第三方(例如：客户、供货商

等与公司有往来之人)为表严重关注而决定举报任何怀疑不当行为、舞弊及违规

情况。 

第三条 本政策旨在鼓励和协助举报者通过保密的举报渠道，披露有关怀疑

不当行为、舞弊及违规情况的信息及数据。公司将审慎处理有关举报，并会公平、

恰当地处理举报者的疑虑。 

第四条 本集团的《员工手册》亦要求员工就可能对碧生源或他人构成损害

的业务及工作相关情况，如紧急事故、罪行、意外、违规或其他无法预期的事故，

立刻通知上级或更高级的管理人员，并采取适当的行动，以免造成破坏或损害。

若员工协助或授权他人从事违反守则的活动，或隐瞒或未有举报任何已知或怀疑

的违规情况，员工亦可能违反《员工手册》。 

 

第二章 举报流程 

 

第五条 举报渠道。  

（一）一般而言，员工在发现任何潜在或实际的不当行为、舞弊及违规情况

后应及时向集团董事会下辖的审核委员会进行举报。举报途径为通过审核委员会

指定的举报小组作初步举报，举报小组应及时或定期将情况向审核委员会报告。

公司亦鼓励业务伙伴、供货商及其他第三方直接或间接向审核委员会举报。 

（二）任何业务单位如接获有关以上任何一类不当行为、舞弊及违规情况而

发出的书面或口头举报，应立刻将有关资料转到审核委员会。如考虑对事件采取

法律行动或拟转介执法机关处置，应先咨询集团法务部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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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举报及证明文件。 

虽然举报者未必能够提供关于所举报的不当行为、舞弊及违规情况的确凿证

据或证明，但本集团期望举报者能提出有关事宜值得关注的原因，以及全面披露

任何有关的详情及证明文件。若员工基于诚信和对公司负责如实举报，即使其后

的调查无法证实个案涉及不当行为、舞弊或违规情况，公司亦会重视和感激举报

者的关注。举报可通过以下方法提出： 

（一）在工作时间通过举报热线作出口头举报： 举报电话：4000686070 

（二）使用本制度附件 1 的标准表格（举报者举报表格），以书面形式向碧

生源集团审核委员会举报（邮寄或电邮）。举报邮箱：jubao@besunyen.com 

（三）如果同一举报者对相同的人员或团队提出连续及/或多个举报，而这

些举报经调查并无法得到证实，管理层有权要求举报者以书面形式提交进一步的

指控证据。 

第七条 调查。 

（一）审核委员会将以书面形式确认收到举报者的有关事宜。如当业务单位

接获举报，业务单位应将有关举报转交到集团内部审计。 

（二）集团审核委员会将评估每一份接获的举报，以决定是否需要展开全面

调查。审核委员会或举报小组有权要求举报者提供进一步有关指控的资料。+   

（三）关于决定是否进行调查，将会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资料。当由于缺乏

足够的数据而决定不进行调查，集团审核委员会或举报小组会通知举报者有关决

定。若有足够证据显示举报事件可能涉及刑事罪行或贪污情况，有关事宜将由审

核委员会向当地的有关当局（如：公安系统）进行举报，事件一旦转交到有关当

局，本集团将不能再就事件采取进一步行动。 

（四）经审核委员会委托，集团内部审计负责人将就相关的调查，在不公开

举报者身份的情况下编制一份详细报告。若证实违反《员工手册》，正常程序是

由负责的直属管理人员（在人力资源部代表协助下）决定适当的纪律处分，并在

集团审核委员会进行检讨后，向公司管理层作出建议，以便作出最终决定。 

 

第三章 失实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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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若有人因别有用心或为谋取私利而恶意作出失实举报，碧生源集团

保留向任何人（员工或第三方）采取适当行动的权利，以追讨失实举报所造成的

任何损失或破坏，员工更可能面对包括被解雇的纪律处分。 

 

第四章 举报保护 

  

第九条 由于碧生源集团将认真处理有关不当行为、舞弊及违规情况的举报，

并授权调查潜在及实际违规情况，因此这些报告应尽量以实名形式提出。然而，

员工或第三方基于某种原因而不欲实名向审核委员会举报潜在违规行为，则可提

交匿名报告，若调查发展为刑事诉讼，举报者或须提供证据或接受有关当局调查。 

第十条 本制度确保所有作出如实恰当投诉之人士将获公平对待。此外，即

使指出的疑虑最终无法得到证实，碧生源集团亦将确保员工不会受到不公平解雇、

伤害或不当的纪律处分。若有人（员工或第三方）对根据本制度提出举报的人士

进行报复或威胁报复，碧生源集团有权向其采取适当的行动。任何报复或威胁报

复的员工将受到包括可能被实时解雇的纪律处分甚至被移交司法机关。 

 

第五章 记录存档 

 

第十一条 碧生源集团内的举报小组须为所有举报的不当行为、舞弊及违规

情况存档。曾受调查的违规情况，调查负责人须确保所有相关资料以及修正行动

详情得以完整保存及记錄。存档年期不低于五年。 

 

第六章 执行及检讨政策的责任 

 

本制度已获公司董事会批核及采纳。董事会授权审核委员会带领举报小组对

该制度执行、监察及定期检讨。如对本制度内容或应用有任何疑问，请联络审核

委员会或举报小组。 

第七章 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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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本集团章程》的规

定执行。 

第十三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十四条 本制度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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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举报政策及举报者举报表格（机密） 

 

碧生源集团成员公司（「碧生源集团」）致力秉持坦诚沟通、正直诚实、承

担责任的最高水平行为操守。为贯彻这项承诺，碧生源控股（「公司」）鼓励碧

生源集团员工及相关第三方（例如：客户、供货商等与公司有往来之人士），在

保密情况下，对与公司任何事务有关的不当行为、舞弊及违规情况表达关注和作

出举报。 

本举报政策旨在鼓励和协助举报者尽可能透过保密的举报渠道，披露与不当

行为、舞弊及违规情况有关的资料。公司将审慎处理有关举报，并会公平、恰当

地处理举报者关注的问题。 

若员工希望以书面形式举报，请使用以下的举报表格。一经填妥，该表格即

成为机密文件。阁下可将表格邮寄至以下地址或电邮至「jubao@besunyen.com」，

清楚列明为机密文件，并注明集团审核委员会收启。 

致：碧生源集团审核委员会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 天辰东路 1号亚洲金融大廈 B座 11层 1105-1108室 

(邮编: 100101) 

 

举报者姓名／联络电话及电邮 

 

我们鼓励举报者在本表格填写

其姓名。若以匿名方式举报，其

说服力将较实名举报为低，但我

们亦会考虑。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涉及人士的姓名（如知悉）： 

举报详情： 

请提供举报的详细资料：有关人士的姓名、日期及地点，关注原因（如有需要，

请另纸填写），连同任何证据／证明文件。 

 


